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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年年年 2月月月月 19日的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日的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日的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日的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會議

謹請察悉，由於教資會將代表教資會資助院校 (包括本校 )發言，本

校將不會委派代表出席 2001年 2月 19日的會議。但本校上次致函貴事務

委員會時，內文提述的 “削減撥款會引致職員數目減少 ”曾引起誤會，

本校現擬作出澄清。本校瞭解，關於當局在 2001至 2004年 3年期削減高

等教育院校撥款一事，貴事務委員會對職員就業或編制將蒙受的影響

最感關注。

目前，職員開支一般佔整體開支約 65-85%，具體比例視乎院校的

規模而定。雖然嶺南大學以往曾設法限制或削減職員開支，但鑒於本

校規模細小，缺乏規模經濟效益，職員開支佔總開支的比率較高。在

1998至 2001年的現行 3年期間，本校透過重整及改組教學及行政結構，

成功把職員開支由佔整體開支約 83%減至約 80%，當中教學人員開支約

佔 50%，非教學人員的開支則約佔 30%。如非因為現行 3年期削減撥款

已令非職員開支大幅減少，職員開支被削減的百分比應會更大。對於

如嶺南大學般規模細小的院校來說，整體撥款減少 8.3%(全港 8大院校

的平均撥款削減額為 3.9%)，推算赤字的絕對數額將達 8,000萬元，幾近

本校預算的 9%。如撥款遭削減至此，難免會導致職員數目減少。即使

院校能在一般 (非職員 )支出方面省減預算的開支，省回的費用極為有

限，對總預算產生的作用亦微不足道。

因此，本校重申，減少嶺南大學整體撥款 8.3%的建議將有損本校

的發展。本人提出削減職員數目的建議，只是道出真實的情況，而非

危言聳聽。嶺南大學於本個 3年期已把資深非教學人員 (職級等同講師或

以上的職位 )的人數由 52名減至 42名。貴事務委員會諒會同意，要進一

步削減已捉襟見肘的行政支援幾乎沒有可能。因此，本校別無其他選

擇，只有減少教學人員的數目。謹請貴事務委員會委員注意，本校上

次致函貴事務委員會時並無提及裁減職員的意向。除了裁減員工以

外，本校可採用各種可行的措施來減少職員方面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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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凍結 ”某些因自然流失 (例如職員辭職、退休或不再續約 )而懸空的

職位，以及 “再行凍結 ”某些已展開招聘工作的職位。

b. 每當高級職位懸空時，以低級員工填補。

c. 全面削減每名員工的薪酬。

d. “凍結 ”應獲增薪員工的薪酬。

貴事務委員會亦可能察悉， (a)及 (b)項措施會對教學質素及本校最

為珍惜的師生關係構成直接及負面的影響。至於 (c)及 (d)項措施則毫無

疑問會損害職員士氣，因而影響教學素質。嶺南大學及其他大學正認

真考慮以上的方案。裁減職員只是最後的對策。

教資會曾提及第二輪的撥款。但第二輪的撥款只會向院校提供 7億
元或已撥出補助金總額的 1.9%。即使嶺南大學所獲的撥款與其預算額

成比例，本校可獲的撥款亦不會超過 1,200萬元或推算赤字的 15%。

各院校 (包括嶺南大學在內 )最終或可透過採用上述其中一項或多

項措施，在只須裁減數名職員，或無須裁減任何職員的情況下，解決

下一個 3年期削減經常補助金的問題。然而，削減預算必然會引致設

施、設備及職員數目減少，也就是說，透過犧牲教育質素來節省開支。

嶺南大學的架構向來精簡。倘若有冗贅之處，亦應已在本個 3年期削減

10%的撥款時削減淨盡。大學並非工廠。在無損教育質素的情況下，可

節省的開支極其有限。立法會關注的事宜不應只局限於職員遭裁減的

即時影響，更重要是有關做法對香港的人力資源構成的深遠影響。撥

款不足必定會影響大學課程的質素，香港作為世界級的城市，其競爭

力難免會受到影響， 實令人感到婉惜。

本校亦謹藉此機會告知立法會，儘管本校在本個 3年期錄得盈餘，

嶺南大學確實有財政赤字的情況。無論如何，盈餘並非用於應付經常

補助金不足所帶來的赤字，而是留作進行個別的發展用途。此外，盈

餘亦應用以支付經常補助金通常未有提供的非經常項目 (例如改善及維

修校舍及設備，以及就累積的假期提供現金補償以及其他項目等 )。

雖然本校的盈餘在比例上遠較其他院校為少，本校確實持有一小

筆盈餘。基於以下 3個原因，儘管在現時的 3年期內當局削減撥款，本

校仍能錄得盈餘：

a. 通縮——未在預計之內。

b. 同時改組教學及行政架構。

c. 暫時凍結職位作為權宜之策。但鑒於本校須保持課程的質素，因

此不可長期使用此項措施。

事實上，本個 3年期的盈餘已預留作特定的用途。盈餘的一部分會

撥作改善校園之用。到 2001年 9月時，本校應已遷往屯門達 6年之久。

在隨後數年校舍須進行維修及改善工程。盈餘的另一部分將會用作設

立一個綜合行政電腦系統。身處此高科技的年代，有關系統亦為首要

及必備的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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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當局削減撥款，在同心協力之下，本校在此 3年期之末 (2000
至 2001年度 )成功達致收支平衡。但一如財政司司長所預計，未來數年

會出現輕微的通貨膨脹，通縮的情況不會再持續。本校亦擬 “解凍 ”部
分暫時凍結的職位，以維持課程最低限度應有的質素。此外，由於薪

酬按年遞增，本校的預算亦須大幅增加。另一方面，嶺南大學在下一

個 3年期會面對撥款被削減 8.3 %的情況。因此，本校須面對的財政困難

確實存所，而非純屬 “誤解 ”。

由於嶺南大學是一所歷史較短、抱有獨特博雅教育使命的小規模

院校，本校正藉發展初期，無論是否預早已接獲關於撥款會被削減的

告誡，仍會難以 (甚或不可能 )靈活適應撥款被削減的情況。
  

在此情況下，本校由衷希望政府向所有高等教育院校提供更多撥

款。教資會應採用撥款程式 (本校未有具體的資料 )，考慮小規模博雅院

校 (如嶺南大學般 )的特殊情況。教資會尤應恪守承諾，在分配教資會撥

款時考慮歷史、規模、使命及院校發展階段等因素。嶺南大學所獲資

助不足，非但損害嶺南大學，更會損害博雅教育在香港的發展。倘若

博雅院校的表現因資源不足而受損，便不能獲得公眾人士的重視。撥

款機構亦不會善加考慮有關院校。惡性循環最終會令香港的博雅教育

遭無理握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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